[bookmark: _GoBack]宁夏云上智汇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5000头肉牛规模养殖场建设
项目
一、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大坝镇，总占地面积200000平方米（约315.37亩），主要建设标准化牛棚、饲料加工、精料库、青储池及办公、住宿房，配套建设环保、消防等其他附属设施；总投资1172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45.5万元，占总投资的4.2%。
二、由宁夏泽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夏云上智汇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5000头肉牛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噪声、扬尘、废水、固废污染。
（二）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有饲料加工粉尘及养殖区、粪污棚的恶臭气体。饲料加工粉尘经自带布袋除尘器措施处理后，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相关标准要求后无组织排放；牛舍、粪污棚恶臭经合理调控饲料，在饲料中添加活菌剂、益生菌进行科学喂养、定期喷洒除臭剂、及时清理粪污、加强厂区环境综合管理及绿化等措施处理后，氨和硫化氢的无组织排放厂界浓度应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限值，臭气浓度应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7中标准。
（三）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采用定期清掏至粪污棚发酵后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拉运用至周边农田施肥措施处理，不外排。
（四）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后，固体废物主要有牛粪、病死牛尸体及胎盘、医疗废物、废包装物、废垫料、除尘灰及职工生活垃圾。牛粪和废垫料进入粪污棚堆肥发酵后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拉运用至周边农田施肥；除尘灰收集后作为饲料用于肉牛饲养；废包装物收集后外售处理；病死牛尸体及胎盘暂存于冷库内定期由专用车辆拉运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处理；产生的兽用医疗废弃物，集中收集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要求无害化处置；生活垃圾经项目设置的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五）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七）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精神，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正规设计，在选用污染防治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并加强各环节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在环保设备设施改造中必须依法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按要求设置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联锁保护装置，做好安全防范。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加强对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进行检修，对出现故障的设施设备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确保各类设施设备安全运行。

